昆明市盘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编制的说明
昆明市盘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8.64万元，较上年减少1.08万元，下降11.11%，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昆明市盘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万元，较上年减少0万元，下降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增减变化原因，较上年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昆明市盘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万元，较上年减少3万元，下降100%，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0次，共计接待0人次。
增减变化原因：2020年预算数为3万元，因全年未发生支出，故2021年编制了0万元所致。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昆明市盘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8.64万元，较上年增加1.92万元，增长28.5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增长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64万元，较上年增加1.92万元，增长28.57%。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4辆。

增减变化原因：上年末我局所属军队离退休干部小坝休养所、军队离退休干部茨坝休养所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分散管理站三家单位合并为新的昆明市盘龙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原小坝休养所车辆2台和茨坝休养所车辆2台合计车辆共4台，数量无增减，为更好的保障军休干部的用车，新租用了一台车辆，致使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1.92万元。
专业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